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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和墨洛产业园医院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》做出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，经审议，我局对下列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作出批复决定。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，现将各建

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情况予以公示。

文件名称
关于《和墨洛产业园医院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》做出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

文号 师环发〔2025〕31号
时间 2025年 7月 17日

公众反馈意见联系

方式

联系电话：0903-6561160
通讯地址：昆玉市昆玉大道玉枣路 1号

行政复议与行政

诉讼权利告知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，自公示起五日内，

申请人、利害关系人可对做出批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

的决定要求行政复议。

关于和墨洛产业园医院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和墨洛产业园：

你单位报送的由委托新疆瑜璟润诚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

编制的《和墨洛产业园医院基础设施配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

表》（以下简称《报告表》）及申请材料收悉。经专家审查和研

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本项目第十四师和墨洛产业园和田县片区，项目地理中

心坐标为：东经 79°51′15.887″，北纬 37°16′11.613″。建设内容：

改扩建无新增用地面积及建筑物，改扩建内容为新增医疗气体专

项工程设备带 50床，DR室新增辐射防护工程。对检验科及药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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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进行功能改造。完善室外配套设施，包括围墙、电动升降杆、

电动伸缩门和门洞，室外排水，绿化及灌溉管网。购置医疗设备、

病房物资、污水处理设备和医院配套设备等（设备购置为原有工

程的延续）。项目总投资 1650万元，其中新增环保投资 10万元，

占总投资 0.6%。

二、该项目属于医院中其他，改扩建项目。我局原则同意报

告表的结论。项目审批后，你单位须严格按照报告表所列建设项

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保对策措施及要求实施项目建设。

三、你单位在施工期、运营期中，应严格执行有关环境质量

标准，认真、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要求，

加强生态保护工作，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严格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室内装修使用环

保型涂料。运营期，对污水处理设施池体进行密封加盖设置，定

期在污水站周边喷洒生物除臭剂进行除臭；各科室病房等异味采

用次氯酸钠消毒（少量病原微生物气溶胶使用喷洒消毒、空气消

毒机消毒、紫外线灯消毒），通过通风系统自然排放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。废水经三级化粪池预处理

后进入污水处理设施，采用“混凝沉淀+次氯酸钠法”工艺对废水

进行处理，达到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18466-2005）

表 2 预处理标准后经市政污水管网排入和田县经济新区污水处

理厂。

（三）严格落实固体废物分类处置和分类利用措施。施工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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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生的固废需分类收集、回收、处置；切实做到“工完、料尽、

场地清”。运营期所有固体废弃物需按照相关要求实行全过程管

理。其中污泥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经消毒灭菌后清掏；废包装袋、

废包装盒统一收集后交由生产商回收利用；医疗废物贮存于医疗

废物贮存间，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；废旧紫外灯管贮存于

危废暂存间，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理。

（四）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施工期采取合理安排作

业时段，夜间及午休时间禁止施工。运营期间机械设备采取减振

措施，加装减振垫，定期维护设备，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，厂

界 噪 声 需 满 足 《 工 业 企 业 厂 界 环 境 噪 声 排 放 标 准 》

（GB12348-2008）1类标准要求。

四、你单位需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，建设项目竣工后，

按规定程序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

五、具有管辖权的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机构负责组织该项

目的环境执法现场监察和日常监督管理。

六、建立健全环境风险防范措施，制订环境应急预案，杜绝

突发环境风险等事故发生。

七、你单位须严格按照《排污许可管理办法》有关要求，纳

入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，应当在启动生产设施或者在实际排污之

前申请排污许可登记。

八、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等相关环保法

律法规的规定，若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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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防治污染、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应当重新报

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；自批准之日起满 5年，建设项目方

开工建设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须依法报我局重新审核。


